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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情况 

11 月 7 日，华夏时报刊登了作者为金晓岩的文章—《贝因美再现资金缺口 

恒天然入股 35 亿是否到账成疑》，并相继为国内其他媒体所转载。文章提及：

从贝因美呈现负数的现金流报表中，恒天然以 35 亿元的价格入股近 20%股权的

资金是否到账即是疑点之一；从年中亏损 1.02 亿元，到三季报亏损拉大到 2.15

亿元，贝因美的资金缺口逐渐拉大，恒天然的入股资金却还没有蛛丝马迹可循；

该文章亦称公司资料并未明确提及恒天然要约收购资金如何交割。 

二、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十分重视，该篇报道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失实，本着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歪曲报道对投资者形成误导，

公司特此做出澄清说明如下： 

1、恒天然要约收购资金的缴付及所有依约出让股份的原股东均已合法依规

完成了相关交易的交割，公司未接到任何异常情况的信息。 

2、在法律关系上，要约收购系受让方（恒天然）和转让方（接受要约收购

的贝因美股东）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款项由受让方支付给转让方。 

为保障转让方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恒天然将

不少于收购价款总额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银行。

上述情况已在《董事会关于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

东的报告书》中载明。 



 

《关于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实施部分要约收购的公告》关于要约

收购资金划转部分已经载明资金支付安排事宜，恒天然将在收购期满的次一交易

日将收购资金（含税）划入中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继而转入收购证券资金

结算账户。收购资金经上述账户最终划入股权转让方证券账户，完成资金过户手

续，恒天然则经深交所法律部确认后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恒天然乳品（香港）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结果暨股票复牌等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了上述手续在 2015

年 3 月 18 日已完成。 

如上所述，要约收购资金归属受让方股东所有，而非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因而不存在资金是否到账的问题。相关报道视有关公告内容于不

顾，公然编造歪曲事实的新闻报告，公司提醒投资者明辨是非。 

3、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注重风险控制，追求持续稳健发展，与多家银行保持

长期合作，现金流状况稳健。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28.2%，

该指标值不仅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状况良好，也属同行业较低水平。该负债率状况

给公司的经营及投资扩展，留有充分的融资余地。 

三、其他说明 

1、华夏时报的报道未向上市公司及相关机构采访求证，且文章中充满误导

表述、断章取义、概念混乱，报道是不负责任的。上述报道具有误导性分析结果，

对公司和恒天然信誉均造成了恶劣影响。公司谴责相关当事人不负责任的行为，

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2、《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